
西安市新城区交通运输局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区有关交通运输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

2、拟定全区交通运输行业中长期发展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3、负责全区涉及交通运输综合体系的规划协调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综合运

输体系规划，协调交通运输枢纽规划和管理。

4、负责全区校车发展规划及监管工作，承担区校车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5、承担全区道路运输市场监管责任；按规定承担辖区旅客集散地周边监管责任；负责

道路运输及船舶水运等行业实施管理和监督工作；负责交通运输行业有关技术标准和运营

规范的监督执行；维护交通运输行业的平等竞争秩序，引导交通运输行业优化结构、协调

发展。

6、负责组织全区交通运输综合治理工作。研究拟定全区交通运输治理工作方案，并监

督落实；组织开展交通运输管理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承办区交通管理委员会日常工作。

7、负责全区交通运输应急指挥、应急处置；负责组织安排节假日旅客运输、紧急客

货运输和重要物资运输；承担国防动员交通战备工作。

8、负责全区交通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区水上交通安全和水上

船舶等安全设施的监督检查工作；依法组织或参与有关交通运输安全事故的调查。

9、负责指导全区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开展相关统计工作；负责指导全区交通运输

行业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源头治超等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全区交通运输行业开展对外宣

传、合作及交流工作。

10、负责全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案件的行政复议工作。

11、负责省、市、区驻地相关单位的联系、沟通和协调。

12、负责道路运输交通运输管理的执法监督和纠风工作。

13、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西安市新城区交通运输局为全额财政拨款的一级预算单位，包含西安市新城区交通运输

管理站一个基层预算单位；我局内设3个科室：办公室、综合交通科、法制监督科。区交通

运输局机关行政编制9名。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 2018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有 2 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西安市新城区交通运输局本级（机关）

2 西安市新城区交通运输管理站（事业单位）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至 2018年底，交通局本级人员编制 9人，其中行政编制 9人、事业编制 0人；实

有人员 8人，其中行政 8人、事业 0人。二级单位交管站人员编制 38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38 人；实有人员 28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业 28 人。

四、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区有关交通运输行业的政策和法规，做好全区涉及

交通运输综合体系的规划协调工作。

（二）、严格依法行政，做好受理、审批和许可《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监管工作。



（三）、对所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三类及以下维修企业、危险品运输企业及水

上运输企业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对企业日常监管率达到 100%（普通货物运输企业、三类及以

下维修企业每季度检查一次，监管率达到 100%；危险品运输企业、水上运输企业每月检查

一次，监管率达到 100%）。

（四）、落实上级主管部门安排的各类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按照整治工作要求及时开

展工作，重点打击涉及面广、影响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

（五）、做好辖区内道路运输综合治理工作，强化打非纠违力度，案件查办率达到 98%
以上（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违规案件按照处理时限，每月统计并复核）。

（六）、牵头组织全区重大节假日和重要活动期间的道路运输市场秩序维护工作，做

到有方案、有措施、有总结；组织安排节假日紧急客货运输和重要物资运输（一季度以春

运工作为重点进行安排组织工作；二季度以“五一”为重点进行安排部署；三季度以“十一”为
重点进行安排部署；四季度以“元旦”为重点进行安排组织工作）。

（七）、帮助和督促道路运输企业建立完善各项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要求所辖危险

品货物运输企业、校车运营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八）、受理辖区内对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举报，回复率达到 100%（投诉举

报受理后，及时办理并回复）。

（九）、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道路运输行业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全年集中开展

安全宣传活动不少于 2次（上半年在春运期间开展集中宣传，下半年在国庆节前后开展集

中宣传）。

（十）、做好全区交通运输应急指挥、应急处置及国防动员交通备战工作。

（十一）、安全生产：按照《新城区 2018 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要求，做好安全

生产、消防监管相关工作 。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交通局 2017 年总收入 1484.23 万元，2018 年总收入 1766.85 万元，总支出 1757.60万

元，其中基本支出 601.42 万元，占总支出 34%，项目支出 1156.18 万元，占总支出 66%。较上年

增长 273.37 万元，主要由于我局补缴了 2014 年—2017 年的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

2. 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交通局 2018 年总收入 1766.8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766.85 万元。

3. 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交通局 2018 年总支出 1757.6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01.42 万元，占总支出 34%，项目支出

1156.18 万元，占总支出 66%。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及比上年增减情况

交通局上年收入 1484.23万元，本年收入 1766.85万元，较上年增长 282.62万元，增

加原因：我局补缴了 2014年—2017年的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按政府功能分类科目）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按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分别进行说明）

交通局 2018 年总支出 1757.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01.42 万元，占总支出34%项

目支出 1156.18 万元，占总支出 66%，其中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支出 5947.08 万元，公用

经费支出 7.33 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3.96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支出 3.96 万元。占

比100%。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境）支出情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52.50 万元，其中：出国费 0 万

元，公车运行维护费 52.5 万元，接待费 0 万元，培训费 14.92 万元。2018 年度“三公”经

费支出比上年减少 42.23 万元，降低 44.58%，其中：因公务用车购置费比上年减少 42.49 万

元，降低 1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比上年增加 0.26 万元，增加 0.50%；培训费比上年增

加 14.92 万元，增加 100%。主要是我局严格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严格控制各项费用。

况

本部门无因公出国（境）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

2018年购置车辆 0 台，支出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52.5 万元，比上年决算

增加 0.26 万元，主要原因为车辆损耗严重。

3.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公务接待费支出

4.培训费支出情况

培训费支出 14.92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92 万元，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执法效率，加

大了培训力度、规模。

5.会议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会议费支出

六、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8 年度本部门对春运期间编发春运简报、刊登各种宣传媒体报刊、印制宣传资料、

宣传标语、多个部门联合执法等交通运输执法项目进行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35 万元。2018 年的春运工作达到预期目标，春运期间通过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行动等， 严

惩交通违法，确保交通安全和畅通。全局执法队员不分昼夜、不畏疲劳、连续作战，确保畅通

和安全，得到了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肯定。为下年度的春运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为我区

的交通安全稳定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为老百姓的出行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综合以上各项指标，我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比较健全规范，无违纪现象。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文字说明，并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予以说明。

交通局 2017 年总支出 1484.23 万元，2018 年总支出 1757.6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01.42 万元，占总支出 34%，项目支出 1156.18万元，占总支出 66%。其中基本支出中人

员经费共支 594.08万元.公用经费共支 7.33万元。总支出较上年增长 273.37万元，主要由

于我局补缴了 2014年—2017 年的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

（二）扶贫支出情况

交通局 2018 年扶贫支出共计 16171.76 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22 辆；本年无新购车辆。

八、专业名词解释

1.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 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 “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 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

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